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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以及国际贸易交流的日益加强，我国跨境电商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态

势。其“买全球，卖全球”的独特优势不仅凸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更成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然而，这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我国跨境电商领域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本文旨在对比分析发达国家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以揭示我国跨境电商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法律视角的深入剖析，期望能够探索出解决跨境电商知识

产权纠纷的有效途径，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推进我国电子商务的国际化进程，以期在全球范围

内实现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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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wave of “Internet+” and the increasing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x-
changes,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shown a rapid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Its unique advantage of “buying the world and selling the world”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huge 
market potential, 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However, this rapid development also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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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field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protection in the field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o as to reveal the 
challenges and shortcoming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China.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it is expected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to resolv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seiz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fur-
ther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e-commerce,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n a glob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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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是互联网和零售业结合的产物，跨境电商则是国际贸易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跨境电商兼

具“跨境”和“电子商务”两种性质于一身。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立法体系发

展较慢，其中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尤为欠缺。发达国家的学者认识到了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

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构想。Michael J. Roberts 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普通的知识产权

规则已经无法提供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贸易和电子商务贸易过程中所需要的保障，故而，电子商务行业

迫切需要更完善更先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1]。L. Verbauwhede 学者指出，在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的

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

和版权、商标和专利，特别是针对电子商标而言，其他商标不可以冒用电子商务驰名商标，哪怕它未经

注册，如果侵权商标误导消费者而进行交易，导致消费者和权利人遭受损害，则该商标在其注册时即被

撤销。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频繁，人们对各种商品的大量使用和使用，电子商务平台的数量也在不断增

加[2]。A.D. Malva 和 E. Santarelli 对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进行了分析，指出互联网的兴起导致

了大量知识产权侵权新行为，而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已不能满足目前的需求，因此，各国应当扩大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在专利、计算机版权等领域[3]。根据现阶段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情况来看，

其已经陆续在邻近国家区域展开商务合作，初步实现了制度、服务方面的创新，但是在实际电商合作的

过程中仍然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个人信息泄露于消费者维权等法律层面问题，要想解决，应当从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入手[4]。 

2.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比较分析 

2.1. 国内立法现状 

目前，在法律层面，我国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立法。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进行修订，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对侵犯中国知识产权的进口货物，国家贸易主管部门有权禁止进口

其生产、销售有关货物。但是该条款并不是专门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

该条款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于 2017 年修订，其中第 44 条第 2 款规定，进出口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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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发人和代理人应当将货物的知识产权状况，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据实向海关申报。该条款规定了我国

海关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申报制度。该法第 91 条具体规定了违反该制度的后果。2019 年 1 月 1 日，《电

子商务法》正式实施，对从事电商行业的企业和个人设立了更高的准则。在第 42 条至 43 条，确立“避

风港”规则。第 44 条对公示规则进行界定，第 45 条体现了“红旗”规则的相关内容。第 84 条针对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作出了惩罚性规定。《电子商务法》仅在 26 条、71 条到 73 条中直接提到跨境电商，仅是

提出了一些笼统的宣誓性规定，没有可参照执行的实体以及详细的程序性规定，缺乏对跨境电商知识产

权保护的直接调控。 
在行政法规层面，政府也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2014 年 12 月 10 日，知识产权局等部门于出

台《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计划的通知》，其中第 2 条第 2 款要求，加强跨境贸易电商服务中的知

识产权监管。2015 年，《关于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提出，“严厉打击跨境电商中各类

违法行为”。《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行为的治理意见》同年颁布，明确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责任主

体，细化具体部门的责任制度。由此可见，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建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为核

心的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相结合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期更好地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保

驾护航。为响应“十四五规划”商务部印发《“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强调在“十四五”时期，

电子商务将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成为促进强大国内市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力。因此更应将建立健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作

为重点对象。 
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在互联网、电商领域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依据。

所谓“较为完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仍由尚待完善之处，表明会持续解决互联网时代给司法实践带来

的障碍，并积极进行相关的司法研究，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 

2.2. 外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1) 美国 
美国作为最早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国家，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是最高的。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

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制定了众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1995 年，美国知识产权工作小组提交了《知识产权

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论述了数字时代传统知识产权制度面临挑战，需要对现有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予以调整，并强调法律层面最重要的是著作权法的澄清和调整，旨在完善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保

护[5]。1999 年，美国对 WIPO 通过的两项条约及时回应，基于 WCT 和 WPPT 出台了《数字千年法案》，

并在 2010 年进行修订，以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新出现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电子商务的急速发展导致

了侵权成本降低以及侵权行为频发，2008 年出台了《优化知识产权资源与组织方案》，扩大了侵权行为

的界定范围，追加民事救济方式，尤其加强刑事打击力度。通过对美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

分析，可以发现其宗旨是在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6]。 
2) 日本 
日本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意识到了网络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给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日本在 1997、1999 年两次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更加明确规定了在互联网环境下作

者的权利、传播的范围、途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 WIPO 新的网络著作权规定。2002 年，日本

发布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随后颁布了《知识产权基本法》，突出了日本在互联网时代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随后，面对全球普遍存在的网络和个人通过互联网进行非法销售的问题，日本政府在 2006 年出

台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使互联网得到了净化，保护了知识产权。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日本于 2008
年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针对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开展监督工作和计划执行。日本作为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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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后的第二知识产权大国，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及时调整知识产权保

护的法律和政策，以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2.3. 国际条约梳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通过专门的公约来进行，这些公约规范各国在经

济发展中的行为，防止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收到侵犯。 
1883 年 3 月 20 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在巴黎签订，这是国际首部

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公约。该公约确立了国民待遇、优先权原则，同时还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

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产地标志和不正当竞争应遵守的共同规则做出了规定。《巴

黎公约》经历了 7 次修订，但最近一次修订也是在 1967 年，由于修改时间距现在将近八十年，因此没有

提及跨境电商。 
1886 年 9 月 9 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在瑞士伯尔尼通过。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著作权的公约，标志着国际版权保护体系的初步形成。《伯尔尼公约》的最后修

订是 1971 年，因此它也没有新领域的相关内容。 
1961 年 10 月 26 日订立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简称“罗马公约”)

是保护表演录音制品录音广播节目等知识产权物理表现形式的第一项国际公约。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

速，国际间文化与科技交流日益增多，版权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为解决这一冲突，许多国家

纷纷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来保障本国著作权人的权利。1996 年，WIPO 根据《罗马公约》，制定《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简称“WPPT”)，旨在保护表演者和录音制品所有者的知识产权，

尤其是在数字环境中。但是其缔结时间过早，并没有提及跨境电商的相关问题。 
1994 年 4 月 5 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签订。WTO 将签署 TRIPS

定为成员国准入门槛，因此 WTO 成员国均要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符合 TRIPS 的标准。也

正由于此，TRIPS 成为迄今为止内容最广泛、保护最充分的知识产权多边协议，也是对世界各国和地区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影响最大的全球性多边条约，与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共同构成世界贸易组织

的三大支柱。TRIPS 协定于 2001 年开始对我国生效。就内容而言，TRIPS 的主要内容大多来源于《伯尔

尼公约》和《巴黎公约》，并填补了其中的空白之处。 

3. 我国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 

就我国现阶段跨境电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大方面的问题： 

3.1. 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与跨境电商环境断代。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趋于成熟，但“互联

网 + 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发展明显是滞后的。跨境电商兴起于 2006 年之后，其

发展至少晚于互联网 20 年。在此背景下，知识产权法律、互联网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关系呈现出三个不同

的发展层次，若适用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则必然会导致大量侵权行为[7]。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处力度不足。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立法原则以

填平原则为主。侵权人只需要承担受害者损失范围内的民事责任，例如赔偿经济损失、停止销售侵权产

品等，以弥补相对被侵权人的损失，并不能达到威慑知识产权侵权人、阻止其再次犯罪的目的。目前我

国尚未制定针对跨境电子商务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在实践中相关罪名的运用极少。然而，

一些发达国家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制定了详细的赔偿机制，对严重的侵权行为进行罪名细化，例如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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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标识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8]。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国内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泛滥，导致在国际

贸易中，我国企业也时常因为侵权他国知识产权而被起诉，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金，甚至禁止进出口。 

3.2. 电商平台方面存在的问题 

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力量主要来自政府的公权力保护体系(主要有行政、司法部门的保护)
和内部的自力保障体系(平台商本身监管与维权机制) [9]。当前，随着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不仅需要更高

水平的公权力保护体系，对平台的自力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平台商基于电子合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当于撮合网络交易当事人的中介，是一个独立第三方。

即在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依照间接责任规则，基于他人的直接侵

权行为需要负担法律责任[10]。平台商事先制定相关协议和实施条款，有效性取决于用户是否自愿同意，

故此平台商仅能基于用户自治获得一定的管理职能。这种管理权是一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授权而得的自

治权，不具备任何行政性或司法性。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以合同为基础的自治管理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必须在公权力保护体系的支撑与合作下，方能真正发挥作用[11]。 

4. 我国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对建议 

跨境电商平台是推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变量，需要政府、行业组织、跨境电子商户共同

发挥作用。2009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从根源上全方位地针对知识产权方面给出了

指导性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跨境电商的知识

产权保护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可采取下列措施来积极推进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发展： 
首先，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以健全的法律机制为基础的，但是我国现

阶段在该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许多缺陷。电子商务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也多种多样，情况不容

乐观。前文对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梳理，发现在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各个方面，皆

匮乏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2019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涉及跨境电

商问题的仅有寥寥几句，仅对电商知产的侵权投诉程序作出了大概规定，保护范围不足，详细程度欠缺。

因此，应当加强对跨境电商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例如，对《电子商务法》进行修改和完善；出

台关于跨境电商保护的单行法。同时，应当提升立法层级，对当前跨境电商的法律条文、管理规则进行

优化，尤其是要对各国电商需要遵守的法律要求、各国主体之间的复杂法律关系进行梳理[12]。 
其次，强化电子商务领域执法。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趋于成熟，但与之配备的执法机制还

存在一系列的漏洞。因此在执法体系下，需要不断强化知识产权注册登记制度，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基

本原则，对注册登记制度的各个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评估与衡量，对抢注等恶意行为进行综合的评价与

判断。各个职能部门之间要构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平台，注重互联网资源与网络平台的搭建，针对电商

领域，制定科学合理的规范管理机制，严厉打击损害网络安全与公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搭建新兴纠纷解决机制。当前，跨境电商的经营范围愈发广泛，带来的跨境电商纠纷问题愈

发复杂，如何解决纠纷，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传统国际贸易中发生纠纷大多采用司法途径来解决，但这

种解决方式成本较高且效率较低，因此许多国家逐渐开始采用替代争议解决方式(ADR)——一种非诉讼、

非仲裁的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例如：协商、仲裁、调解等。跨境电子商务是一种与传统国际贸易不同

的新型贸易方式，其交易主要依靠互联网平台进行，主要表现为小额、零售模式。采用传统的国际贸易

解决方式成本较高。因此，一方面是利用互联网在线诉讼降低跨国纠纷解决的成本，并且制定专门的小

额诉讼程序条例或电子诉讼条例，确保小额纠纷诉讼程序的效率，使小额诉讼判决可在成员之间直接被

快速承认和执行。另一方面便是在诉讼解决纠纷之外，发展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以解决跨境电子商务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53


罗良渊 
 

 

DOI: 10.12677/ecl.2024.132453 3720 电子商务评论 
 

知识产权纠纷。衔接好在线纠纷解决与现有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13]。 

参考文献 
[1] Roberts, M.J. (2002) Leg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E-Commerc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25-26.  
[2] Germenis, A.E. (2009) Beyond the Ingelfinger Rul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s after the End of Biomedical Journals’ 

Monopoly. Medical Informatics, 24, 165-170. https://doi.org/10.1080/146392399298366 
[3] Malva, A.D. and Santarelli, E. (2016)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istance to the Frontier, and R & D: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Eurasian Business Review, 6, 1-24. https://doi.org/10.1007/s40821-015-0022-4 
[4] 乔思远. 电子商务海外侵权风险的规避与应对[J]. 中国商论, 2022(23): 32-34. 

[5] 孙南申. 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188. 

[6] 刘文杰. 从责任避风港到安全保障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介人责任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5.  

[7] 万勇. 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与国际规则建构[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1(3): 94-104.  

[8] 吴汉东.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私法基础与司法适用[J]. 法学评论, 2021, 39(3): 21-33. 

[9] 马珺. 我国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2.  

[10] 吴汉东.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J]. 中国法学, 2011(2): 38-47. 

[11] 高富平, 尹腊梅. 电子商务法律基础[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71.  

[12] 刘艳娜, 郭艳芳.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纠纷在线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3(1): 72-79. 

[13] 程琥.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衔接[J]. 法律适用, 2016(2): 55-6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453
https://doi.org/10.1080/146392399298366
https://doi.org/10.1007/s40821-015-0022-4

	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摘  要
	关键词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比较分析
	2.1. 国内立法现状
	2.2. 外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2.3. 国际条约梳理

	3. 我国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3.2. 电商平台方面存在的问题

	4. 我国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对建议
	参考文献

